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讨论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对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规定，经认真审核，现就公司报告

期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1、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2、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情形。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公司严格遵循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资金被占用及违规担保行为，控制了对外担

保风险，有效保障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对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健全,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已基本覆盖了公司

运营的各层面和各环节,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并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步完善内部

控制制度；报告期内，公司新建和修订了多项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内部控制各项重点活

动均能严格按照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未发现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出具的《2017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能真实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7年度利润不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独

立意见；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公司 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689,853.12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7,545,303.23 元，加上期

初未分配利润-1,030,936,660.26元，母公司累计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993,391,357.03

元。鉴于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公司拟对 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公司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2017年度

不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我们认为上述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董事会提出的公司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无异

议。 

四、关于公司2017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议案的独立意见；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2017年末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为51,868,718.82 

元。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余额为235,665,525.10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32,919,960.64元；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80,323,883.89 元；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余额为8,303,881.94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存货跌价准

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表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

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关于公司2018年银行授信计划及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授信额度10,000万元。控股子公

司中基红色番茄的授信额度25,000万元，分别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

保以及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因

经营工作的需要，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有利于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

将对公司整体实力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意义，同意此议案授信及担保事项。 

六、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基红色番茄拟向二股东汇丰城投公司借款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还贷及流动资金周转压力较大，为确保公司2018年度流动资金周转、缓解

资金压力，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红色

番茄”）拟向二股东新疆汇丰城市建设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城投公

司”）申请借款，拟向汇丰城投公司借款人民币3.1亿元，年利率4.78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借款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以胜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确认，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独立董事对新聘任副总经理赵连发先生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

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我们认为赵连发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资格和专业知识，

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未发现有《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

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赵连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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